
电子科技大学计划财务处  
通知〔2024〕11号 

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学生活动费报销有关事项 

的通知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学校学生活动费管理、规范学生活动费开支，切实保

障学生活动有序开展，现将进一步规范学生活动费报销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学生活动费适用于各学院、职能部门举办的学生活动。包括

社会实践活动、学生社团活动、学生志愿服务、学生素质拓展、

比赛竞赛、文体活动、团日活动、学生慰问等活动。 

二、报销费用类型及标准 

（一）学生活动可报销以下费用： 

与学生活动相关的材料费、办公费、宣传费、印刷费、租赁

费、市内交通费、必要的伙食费（含食品、饮品）、活动奖品费、

必要的保险（人身意外险）、其他相关费用等。 



（二）相关费用标准： 

1.市内交通费：包车、租车、网约车需提供行程单或租车协

议，50000 元及以上用车需提供合同。 

活动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按照《电子科技大学国内

差旅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标准凭票报销。 

2.伙食费（含食品、饮品）：提供就餐人员名单，费用不超

过 40 元/人*次、100 元/人*天的标准；仅发生食品、饮品（非正

餐）的费用不超过 25 元/人*次的标准。 

3.奖品费：活动奖品的发放范围不超过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一。

根据《电子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电子科技大学低值仪

器设备管理办法》规定应建账核算的物品，不予按奖品报销。 

三、报销要求 

1.厉行节约。贯彻执行《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》（党发〔2024〕6 号），活动

费应坚持节约办事、合理使用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

2.一事一报。优先选择在校内安排活动，活动结束后应及时

报销，原则上一次活动一次性报销完毕，活动支出必须以学生为

主体，不得搭车报销与学生活动无关的支出。 

3.要件齐全。（1）活动通知或方案、活动照片或新闻稿等材

料；（2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活动报销清单；（3）参加人员名单（包



含序号、学号、姓名、学院，并盖章）；（4）财务票据；（5）支付

记录。按照学校公务卡管理相关办法执行，单张发票超过 200 元

的附支付记录。 

4.举办大型活动无法提供参加活动人员名单的，需进行人员

估算说明并拍照佐证。 

5.发放活动奖品、活动服装等物品，需提供领用人签收表。 

6.保险费报销需提供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费发票和参保人

员名单，保单有效期间需与活动行程期间一致。 

7.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开具的发票，应提供具体明细清单，

清单内容不属于第三方经营范围（餐饮、住宿、场租等），需提

供实际消费凭据。 

四、其他 

1.以招生宣传为目的举办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夏令营等活

动，按照学生活动（其他）报销。 

2.在学生活动中发生的教师、工作人员餐费按照业务工作餐

报销规范执行。 

3.学生参加比赛竞赛，不在学生活动报销范围，发生的报名

费可与差旅费一并报销或单独报销，比赛购置的材料、服装等凭

票单独报销。 

4.生产实习属于教学范畴，不在学生活动报销范围，发生的



实习实训费、交通费、材料费等按照教务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5.涉外交流活动按照涉外业务报销或相关部门规定执行。 

6.党建活动费按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

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7〕324 号）执行。 

7.本规范解释权归计划财务处。 

 

附件：1.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活动报销清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划财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 年 10 月 15 日         

 


